附件2      

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人承诺书
本人（单位）（全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申请从事（公共场所：       
）经营，经营场所位于（
              
），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/业主):
         联系电话:
         。

根据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制的有关规定，承诺如下：

（一）提交的申请材料或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
（二）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三）本人（单位）承诺在经营中遵守相关的卫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；

（四）在达到法定条件前，不开展公共场所经营活动；

（五）停业（包括部分停业）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更换、 场所地址名称改变等，及时向原审批机关申请办理注销或变更手续；
（六）提供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；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，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;

（七）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公共场所从业人员，持有健康合格证明后上岗；

（八）组织从业人员学习相关卫生法律知识和公共场所卫生知识，并进行考核，合格后安排上岗；

（九）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（兼）职卫生管理人员， 具体负责本公共场所的卫生工作，落实卫生管理制度；

（十）对于约定需要后续提供的材料，承诺能够在规定时

间内予以提供；

（十一）若违反承诺或者做出不实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
（十二）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。

承诺人（单位）（盖章）：

委托代理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
